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6號

異  議  人

即 承租 人  許弘賢  

相  對  人  

即 債務 人  蔡瀚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方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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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謝皓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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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凌忠姬  

上列異議人因債權人方稚富等與債務人蔡瀚儀間請求清償債務強

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3

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9月23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民事裁定（下稱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

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

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

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異議人即承租人已於112年6月30日承租新北市○○區○○路

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此有租賃契約可證。在承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租系爭房屋以前，相對人即債務人蔡瀚儀同意讓異議人於系

爭房屋設立戶籍，後嗣異議人因租屋不順，遂請求蔡瀚儀讓

其實際居住於系爭房屋，一開始異議人僅協助支付水、電及

瓦斯費等支出，至112年6月間因蔡瀚儀稱其工作不順無收入

需向異議人收取租金，故兩造於112年6月30日簽立租賃契約

（下稱系爭租約），並約定按月繳付租金新臺幣（下同）

18,000元。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後，有要求蔡瀚儀搬離，

然經其請求給予一點時間找住所，而暫時未強制其搬離，但

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權利已移轉予異議人。

　㈢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可能因睡眠障礙導致

精神狀況不佳或服用精神藥物呈現恍惚狀態，因其尚未搬離

系爭房屋而遺忘系爭房屋已於1個多月前出租之事實，且蔡

瀚儀無法理解執行人員詢問之意思，僅知悉現在自己尚未搬

離系爭房屋，始未經思考而陳稱自己「現在住在裡面」，但

並未陳稱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查封筆錄所載「未出租予他人

使用」乃是執行人員自行加註。且當日執行人員僅詢問相對

人蔡瀚儀是否居住於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當時雖已出租但

其仍暫時居住，因此表示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表示「未出

租予他人」，也不知需陳報租約，查封筆錄簽名時精神恍惚

狀態未詳查筆錄內容即簽名，因此該筆錄內容始與事實不

符。

　㈣就原裁定認定房租收/付款明細欄、租賃房屋所在地及使用

範圍記載均為空白部分，因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前即已居

住、使用系爭房屋，因此異議人與相對人蔡瀚儀就租賃房屋

之所在地以及使用範圍記載已有相當之默契，且異議人之戶

籍亦設於系爭房屋，故無需另行載明。又租賃契約之收、付

款，不一定以登載於租賃契約中「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中

為必要，本僅需承租人、出租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可，現

今實務上房租收付款會登載於租賃契約者，已是少數，蓋每

月均需攜帶租賃契約，並登載於其上，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生

活忙碌之需求。若異議人未按月給付租金，如何能占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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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爭房屋迄今，原裁定僅以異議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其

房屋收付款明細欄位為空白，即判斷系爭租賃契約並非真

實，顯然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㈤就原裁定認定「縱認房屋租賃契約為真實，本件查封之時已

由債務人自住無訛，承租人嗣後依租賃關係占有使用該屋，

承租人亦不得以系爭租約為由阻止點交」部分，異議人於

112年6月30日以前已居住於系爭房屋，因相對人蔡瀚儀暫時

無法找到居住地點而暫時繼續住在系爭房屋，然其現已搬離

系爭房屋（但信件仍寄至系爭房屋由管理員代為收信）。依

民法第421條第1項規定，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即移轉予異

議人，縱暫時讓相對人蔡瀚儀短暫居住，因其已將系爭房出

租而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自不能僅憑相對人蔡瀚儀

於查封時因服用精神藥物而呈現精神恍惚狀態，無法理解執

行人員意思，而僅回答「當時居住於系爭房屋」無表示「未

出租予他人使用」未詳查筆錄即簽名之供述，即認異議人並

未承租系爭房屋。本件異議人於查封之前即已占有使用系爭

房屋，自無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之

適用。爰依法提出異議，應於拍賣公告將點交情形設為「不

點交」等語。

三、本院認定如下：

　㈠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

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

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

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

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

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系爭房屋於112年8月2日假扣押查封時，相對人蔡瀚

儀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係由其自住使用，未出租予他

人，此有執行筆錄一份在卷可按。因系爭房屋查封時，債務

人已表明係自住，故本院執行處以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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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9月19日實施第1次公開拍賣，該拍賣通知於112年8月2

日送達相對人蔡瀚儀。

　㈢異議人雖主張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時，可能因疾病

或服用藥物精神狀況不佳未看清楚筆錄即簽名云云，然依其

提出之醫療診斷證明書記載蔡瀚儀就診日期為112年12月7

日、113年6月28日，病名為「焦慮狀態、睡眠障礙」，顯然

難以認定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有意思表示障礙之情

形存在。

　㈣再者，本院執行處於112年10月17日至現場執行時，相對人

蔡瀚儀雖未在場，但異議人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現為自住

未出租予他人，此有112年10月17日執行筆錄在卷可稽。是

以異議人事後翻異前詞，再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主張渠與

蔡瀚儀間訂有租賃契約云云，實難遽予採信。尤以異議人所

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件，其上竟未載明租賃標的物

為何，即契約第一條「甲方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為空

白，亦顯與我國社會上一般簽訂租賃契約必定會明確記載租

賃物資料之交易常情相違。

　㈤況且，本件相對人蔡瀚儀先前有聲請更生程序，依法應如實

陳報自身之財產及負債狀況，惟蔡瀚儀於更生程序中並未提

出其本人對異議人許弘賢有租期長達4年10月，每月租金

18,000元之債權存在，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89號裁

定在卷可考。益徵異議人前揭所稱其有交付房租給蔡瀚儀云

云，難予採信。

　㈥綜上調查，異議人所為之主張與常情不符，無從採認。本院

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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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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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6號
異  議  人
即 承租 人  許弘賢  
相  對  人  
即 債務 人  蔡瀚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方稚富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謝皓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姬  
上列異議人因債權人方稚富等與債務人蔡瀚儀間請求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23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異議人即承租人已於112年6月30日承租新北市○○區○○路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此有租賃契約可證。在承租系爭房屋以前，相對人即債務人蔡瀚儀同意讓異議人於系爭房屋設立戶籍，後嗣異議人因租屋不順，遂請求蔡瀚儀讓其實際居住於系爭房屋，一開始異議人僅協助支付水、電及瓦斯費等支出，至112年6月間因蔡瀚儀稱其工作不順無收入需向異議人收取租金，故兩造於112年6月30日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並約定按月繳付租金新臺幣（下同）18,000元。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後，有要求蔡瀚儀搬離，然經其請求給予一點時間找住所，而暫時未強制其搬離，但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權利已移轉予異議人。
　㈢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可能因睡眠障礙導致精神狀況不佳或服用精神藥物呈現恍惚狀態，因其尚未搬離系爭房屋而遺忘系爭房屋已於1個多月前出租之事實，且蔡瀚儀無法理解執行人員詢問之意思，僅知悉現在自己尚未搬離系爭房屋，始未經思考而陳稱自己「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陳稱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查封筆錄所載「未出租予他人使用」乃是執行人員自行加註。且當日執行人員僅詢問相對人蔡瀚儀是否居住於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當時雖已出租但其仍暫時居住，因此表示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表示「未出租予他人」，也不知需陳報租約，查封筆錄簽名時精神恍惚狀態未詳查筆錄內容即簽名，因此該筆錄內容始與事實不符。
　㈣就原裁定認定房租收/付款明細欄、租賃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記載均為空白部分，因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前即已居住、使用系爭房屋，因此異議人與相對人蔡瀚儀就租賃房屋之所在地以及使用範圍記載已有相當之默契，且異議人之戶籍亦設於系爭房屋，故無需另行載明。又租賃契約之收、付款，不一定以登載於租賃契約中「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中為必要，本僅需承租人、出租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可，現今實務上房租收付款會登載於租賃契約者，已是少數，蓋每月均需攜帶租賃契約，並登載於其上，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生活忙碌之需求。若異議人未按月給付租金，如何能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原裁定僅以異議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其房屋收付款明細欄位為空白，即判斷系爭租賃契約並非真實，顯然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㈤就原裁定認定「縱認房屋租賃契約為真實，本件查封之時已由債務人自住無訛，承租人嗣後依租賃關係占有使用該屋，承租人亦不得以系爭租約為由阻止點交」部分，異議人於112年6月30日以前已居住於系爭房屋，因相對人蔡瀚儀暫時無法找到居住地點而暫時繼續住在系爭房屋，然其現已搬離系爭房屋（但信件仍寄至系爭房屋由管理員代為收信）。依民法第421條第1項規定，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即移轉予異議人，縱暫時讓相對人蔡瀚儀短暫居住，因其已將系爭房出租而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自不能僅憑相對人蔡瀚儀於查封時因服用精神藥物而呈現精神恍惚狀態，無法理解執行人員意思，而僅回答「當時居住於系爭房屋」無表示「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未詳查筆錄即簽名之供述，即認異議人並未承租系爭房屋。本件異議人於查封之前即已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自無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之適用。爰依法提出異議，應於拍賣公告將點交情形設為「不點交」等語。
三、本院認定如下：
　㈠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系爭房屋於112年8月2日假扣押查封時，相對人蔡瀚儀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係由其自住使用，未出租予他人，此有執行筆錄一份在卷可按。因系爭房屋查封時，債務人已表明係自住，故本院執行處以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3年9月19日實施第1次公開拍賣，該拍賣通知於112年8月2日送達相對人蔡瀚儀。
　㈢異議人雖主張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時，可能因疾病或服用藥物精神狀況不佳未看清楚筆錄即簽名云云，然依其提出之醫療診斷證明書記載蔡瀚儀就診日期為112年12月7日、113年6月28日，病名為「焦慮狀態、睡眠障礙」，顯然難以認定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有意思表示障礙之情形存在。
　㈣再者，本院執行處於112年10月17日至現場執行時，相對人蔡瀚儀雖未在場，但異議人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現為自住未出租予他人，此有112年10月17日執行筆錄在卷可稽。是以異議人事後翻異前詞，再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主張渠與蔡瀚儀間訂有租賃契約云云，實難遽予採信。尤以異議人所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件，其上竟未載明租賃標的物為何，即契約第一條「甲方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為空白，亦顯與我國社會上一般簽訂租賃契約必定會明確記載租賃物資料之交易常情相違。
　㈤況且，本件相對人蔡瀚儀先前有聲請更生程序，依法應如實陳報自身之財產及負債狀況，惟蔡瀚儀於更生程序中並未提出其本人對異議人許弘賢有租期長達4年10月，每月租金18,000元之債權存在，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89號裁定在卷可考。益徵異議人前揭所稱其有交付房租給蔡瀚儀云云，難予採信。
　㈥綜上調查，異議人所為之主張與常情不符，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6號
異  議  人
即 承租 人  許弘賢  
相  對  人  
即 債務 人  蔡瀚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方稚富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謝皓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姬  
上列異議人因債權人方稚富等與債務人蔡瀚儀間請求清償債務強
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3
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9月23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民事裁定（下稱
    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
    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
    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
    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異議人即承租人已於112年6月30日承租新北市○○區○○路00號0
    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此有租賃契約可證。在承租系爭
    房屋以前，相對人即債務人蔡瀚儀同意讓異議人於系爭房屋
    設立戶籍，後嗣異議人因租屋不順，遂請求蔡瀚儀讓其實際
    居住於系爭房屋，一開始異議人僅協助支付水、電及瓦斯費
    等支出，至112年6月間因蔡瀚儀稱其工作不順無收入需向異
    議人收取租金，故兩造於112年6月30日簽立租賃契約（下稱
    系爭租約），並約定按月繳付租金新臺幣（下同）18,000元
    。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後，有要求蔡瀚儀搬離，然經其請
    求給予一點時間找住所，而暫時未強制其搬離，但系爭房屋
    之占有、使用權利已移轉予異議人。
　㈢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可能因睡眠障礙導致
    精神狀況不佳或服用精神藥物呈現恍惚狀態，因其尚未搬離
    系爭房屋而遺忘系爭房屋已於1個多月前出租之事實，且蔡
    瀚儀無法理解執行人員詢問之意思，僅知悉現在自己尚未搬
    離系爭房屋，始未經思考而陳稱自己「現在住在裡面」，但
    並未陳稱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查封筆錄所載「未出租予他人
    使用」乃是執行人員自行加註。且當日執行人員僅詢問相對
    人蔡瀚儀是否居住於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當時雖已出租但
    其仍暫時居住，因此表示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表示「未出
    租予他人」，也不知需陳報租約，查封筆錄簽名時精神恍惚
    狀態未詳查筆錄內容即簽名，因此該筆錄內容始與事實不符
    。
　㈣就原裁定認定房租收/付款明細欄、租賃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
    圍記載均為空白部分，因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前即已居住
    、使用系爭房屋，因此異議人與相對人蔡瀚儀就租賃房屋之
    所在地以及使用範圍記載已有相當之默契，且異議人之戶籍
    亦設於系爭房屋，故無需另行載明。又租賃契約之收、付款
    ，不一定以登載於租賃契約中「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中為
    必要，本僅需承租人、出租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可，現今
    實務上房租收付款會登載於租賃契約者，已是少數，蓋每月
    均需攜帶租賃契約，並登載於其上，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生活
    忙碌之需求。若異議人未按月給付租金，如何能占有、使用
    系爭房屋迄今，原裁定僅以異議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其房
    屋收付款明細欄位為空白，即判斷系爭租賃契約並非真實，
    顯然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㈤就原裁定認定「縱認房屋租賃契約為真實，本件查封之時已
    由債務人自住無訛，承租人嗣後依租賃關係占有使用該屋，
    承租人亦不得以系爭租約為由阻止點交」部分，異議人於11
    2年6月30日以前已居住於系爭房屋，因相對人蔡瀚儀暫時無
    法找到居住地點而暫時繼續住在系爭房屋，然其現已搬離系
    爭房屋（但信件仍寄至系爭房屋由管理員代為收信）。依民
    法第421條第1項規定，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即移轉予異議
    人，縱暫時讓相對人蔡瀚儀短暫居住，因其已將系爭房出租
    而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自不能僅憑相對人蔡瀚儀於
    查封時因服用精神藥物而呈現精神恍惚狀態，無法理解執行
    人員意思，而僅回答「當時居住於系爭房屋」無表示「未出
    租予他人使用」未詳查筆錄即簽名之供述，即認異議人並未
    承租系爭房屋。本件異議人於查封之前即已占有使用系爭房
    屋，自無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之適
    用。爰依法提出異議，應於拍賣公告將點交情形設為「不點
    交」等語。
三、本院認定如下：
　㈠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
    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
    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
    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
    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
    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系爭房屋於112年8月2日假扣押查封時，相對人蔡瀚儀
    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係由其自住使用，未出租予他人，
    此有執行筆錄一份在卷可按。因系爭房屋查封時，債務人已
    表明係自住，故本院執行處以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3年9
    月19日實施第1次公開拍賣，該拍賣通知於112年8月2日送達
    相對人蔡瀚儀。
　㈢異議人雖主張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時，可能因疾病
    或服用藥物精神狀況不佳未看清楚筆錄即簽名云云，然依其
    提出之醫療診斷證明書記載蔡瀚儀就診日期為112年12月7日
    、113年6月28日，病名為「焦慮狀態、睡眠障礙」，顯然難
    以認定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有意思表示障礙之情形
    存在。
　㈣再者，本院執行處於112年10月17日至現場執行時，相對人蔡
    瀚儀雖未在場，但異議人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現為自住未
    出租予他人，此有112年10月17日執行筆錄在卷可稽。是以
    異議人事後翻異前詞，再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主張渠與蔡
    瀚儀間訂有租賃契約云云，實難遽予採信。尤以異議人所提
    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件，其上竟未載明租賃標的物為何
    ，即契約第一條「甲方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為空白，亦
    顯與我國社會上一般簽訂租賃契約必定會明確記載租賃物資
    料之交易常情相違。
　㈤況且，本件相對人蔡瀚儀先前有聲請更生程序，依法應如實
    陳報自身之財產及負債狀況，惟蔡瀚儀於更生程序中並未提
    出其本人對異議人許弘賢有租期長達4年10月，每月租金18,
    000元之債權存在，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89號裁定
    在卷可考。益徵異議人前揭所稱其有交付房租給蔡瀚儀云云
    ，難予採信。
　㈥綜上調查，異議人所為之主張與常情不符，無從採認。本院
    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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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即 承租 人  許弘賢  
相  對  人  
即 債務 人  蔡瀚儀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方稚富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謝皓丞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相  對  人  
即 債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凌忠姬  
上列異議人因債權人方稚富等與債務人蔡瀚儀間請求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裁定，提起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23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40318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合，合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
　㈠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亦有明文。
　㈡異議人即承租人已於112年6月30日承租新北市○○區○○路00號0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此有租賃契約可證。在承租系爭房屋以前，相對人即債務人蔡瀚儀同意讓異議人於系爭房屋設立戶籍，後嗣異議人因租屋不順，遂請求蔡瀚儀讓其實際居住於系爭房屋，一開始異議人僅協助支付水、電及瓦斯費等支出，至112年6月間因蔡瀚儀稱其工作不順無收入需向異議人收取租金，故兩造於112年6月30日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並約定按月繳付租金新臺幣（下同）18,000元。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後，有要求蔡瀚儀搬離，然經其請求給予一點時間找住所，而暫時未強制其搬離，但系爭房屋之占有、使用權利已移轉予異議人。
　㈢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可能因睡眠障礙導致精神狀況不佳或服用精神藥物呈現恍惚狀態，因其尚未搬離系爭房屋而遺忘系爭房屋已於1個多月前出租之事實，且蔡瀚儀無法理解執行人員詢問之意思，僅知悉現在自己尚未搬離系爭房屋，始未經思考而陳稱自己「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陳稱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查封筆錄所載「未出租予他人使用」乃是執行人員自行加註。且當日執行人員僅詢問相對人蔡瀚儀是否居住於系爭房屋，系爭房屋於當時雖已出租但其仍暫時居住，因此表示現在住在裡面，但並未表示「未出租予他人」，也不知需陳報租約，查封筆錄簽名時精神恍惚狀態未詳查筆錄內容即簽名，因此該筆錄內容始與事實不符。
　㈣就原裁定認定房租收/付款明細欄、租賃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記載均為空白部分，因異議人於承租系爭房屋前即已居住、使用系爭房屋，因此異議人與相對人蔡瀚儀就租賃房屋之所在地以及使用範圍記載已有相當之默契，且異議人之戶籍亦設於系爭房屋，故無需另行載明。又租賃契約之收、付款，不一定以登載於租賃契約中「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中為必要，本僅需承租人、出租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可，現今實務上房租收付款會登載於租賃契約者，已是少數，蓋每月均需攜帶租賃契約，並登載於其上，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生活忙碌之需求。若異議人未按月給付租金，如何能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迄今，原裁定僅以異議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其房屋收付款明細欄位為空白，即判斷系爭租賃契約並非真實，顯然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㈤就原裁定認定「縱認房屋租賃契約為真實，本件查封之時已由債務人自住無訛，承租人嗣後依租賃關係占有使用該屋，承租人亦不得以系爭租約為由阻止點交」部分，異議人於112年6月30日以前已居住於系爭房屋，因相對人蔡瀚儀暫時無法找到居住地點而暫時繼續住在系爭房屋，然其現已搬離系爭房屋（但信件仍寄至系爭房屋由管理員代為收信）。依民法第421條第1項規定，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權即移轉予異議人，縱暫時讓相對人蔡瀚儀短暫居住，因其已將系爭房出租而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自不能僅憑相對人蔡瀚儀於查封時因服用精神藥物而呈現精神恍惚狀態，無法理解執行人員意思，而僅回答「當時居住於系爭房屋」無表示「未出租予他人使用」未詳查筆錄即簽名之供述，即認異議人並未承租系爭房屋。本件異議人於查封之前即已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自無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之適用。爰依法提出異議，應於拍賣公告將點交情形設為「不點交」等語。
三、本院認定如下：
　㈠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系爭房屋於112年8月2日假扣押查封時，相對人蔡瀚儀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係由其自住使用，未出租予他人，此有執行筆錄一份在卷可按。因系爭房屋查封時，債務人已表明係自住，故本院執行處以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3年9月19日實施第1次公開拍賣，該拍賣通知於112年8月2日送達相對人蔡瀚儀。
　㈢異議人雖主張相對人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時，可能因疾病或服用藥物精神狀況不佳未看清楚筆錄即簽名云云，然依其提出之醫療診斷證明書記載蔡瀚儀就診日期為112年12月7日、113年6月28日，病名為「焦慮狀態、睡眠障礙」，顯然難以認定蔡瀚儀於112年8月12日查封時有意思表示障礙之情形存在。
　㈣再者，本院執行處於112年10月17日至現場執行時，相對人蔡瀚儀雖未在場，但異議人在場，並陳稱系爭房屋現為自住未出租予他人，此有112年10月17日執行筆錄在卷可稽。是以異議人事後翻異前詞，再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主張渠與蔡瀚儀間訂有租賃契約云云，實難遽予採信。尤以異議人所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原件，其上竟未載明租賃標的物為何，即契約第一條「甲方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為空白，亦顯與我國社會上一般簽訂租賃契約必定會明確記載租賃物資料之交易常情相違。
　㈤況且，本件相對人蔡瀚儀先前有聲請更生程序，依法應如實陳報自身之財產及負債狀況，惟蔡瀚儀於更生程序中並未提出其本人對異議人許弘賢有租期長達4年10月，每月租金18,000元之債權存在，此有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389號裁定在卷可考。益徵異議人前揭所稱其有交付房租給蔡瀚儀云云，難予採信。
　㈥綜上調查，異議人所為之主張與常情不符，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